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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星
期
日
午
夜
開
演
 

9

至
星
期
六

2

一 美
麗
女
郞 

《 

一 

舞
台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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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
，
商
店
，
工
廠
，
實
業
等
，
可
減
省
傳
染
病
及
辦
事
 

2
缺
席
。
卽
所
以
直
接
悭
銀
。

菌

斯
德
律
威
是
單
簡
科
學
的
發
明
，
每
次
打
完
電
話
後
，
能 

自
動
發
一
種
無
形
短
波
强
烈
紫
光
如
太
陽
的
一
樣
。
殺
死 

相
話
兩
端
，
微
菌
。•

一

微

 

殺

 

風

 

律

瞒
用 
一 
斯
德
律
風
及
享
受
二
分
利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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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柬

I

本
會
定
於
四
月
十
日(
星
期
日)
午
尸
丁
時
舉
行

3  

I  
第
九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並
治
潔
茗
同
日
午
后
五
時 

3  

2  
半
在
新
華
僑
酒
樓
公
謙
屆
時
統
請 

也 

M
 

各
埠
黃
江
夏
總
分
堂
黃
雲
由
總
分
所
伍
氏
總
分 

1  

《
所
暨
黃
伍
各
昆
仲
各
媒
姆
諸
姑
姊
妹
賁
臨
指
示 
宀 

" 
不
勝
翹
企 

雲
埠
黃
漢
升
體
育
會
同
人
謹
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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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好
殮
館
招
頂
 

此
殮
館
位
於
喜
市
定
街
東
六
號
門
牌
生
 

意
暢
旺
設
備
雅
觀
茲
願
將
生
意
全
盤
招
 

頂
如
意
者
請
照
址
到
來
面
商

N
ew

 

R
ex

 

C
af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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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st:  H
astings

 

Sr.

以

便

僑

胞

®
 我
駐
高
麗
代
表
辭
職

漢
城
什
六
日
電
。
國
際
社
訊
、
駐
南
高 

麗
之
中
扇
外
交
代
表
劉
玉
雲
(
謬
音
) 

博
士
、2
H
宣
布
辭
職
。
但
彼
将
繼
一 

續
居
留
漢
城
。
仍
任
聯
盟
阈
駐
高
麗
一 

代
表
團
之
委
員
云
。

@
 訪
俄
高
麗
代
表
囘
國 

倫
敦
卄
六
日
竈
。
合
衆
社
訊
。
據
蘇
俄 

之
搭
斯
新
聞
社
報
稱
。
北
高
麗
人
民
一

政
府
代
豈

問
。
公
務
完

一 

畢

昨

日

已

離

李

寧

格

列

，
首
程
返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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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燕
梳
公
司
宜
僱
經
紀 

啟
者
本
人
壽
燕
梳
公
司
創
鼓
多
年
茲
宜
 

僱
華
人
代
理
本
公
司
爲
經
紀
如
意
者
請
 

照
下
列
地
址
到
來
洽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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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南
京
國
軍
兩
團
變
叛 

南
京
廿
六
日
直
•
合
衆
社
訊
，
政
府
報 

稱
♦
有
防
軍
兩
團
•
昨
星
期
四
夜
。 

■ 
在
南
京
南
郊
開
始
叛
變
。.1
團
已
被 

壓
服
•
其
談
豐
團
四
散
逃
去
，
經
暇 

軍
住
追
捕
中
。
此
等
叛
軍
是
否
有
意
 

渡
江
。
北
上
投
降
共
軍
。
此
時
尙
無 

消
息
。
聞
有
共
軍
大
隊
。
現
向
南
京 

西
南 
一
百
五
十
里
推
進
•
向
國
軍
陣 

線
進
擊
•
此
隊
共
軍
一 
旦
渡
江
•
南 

京
將
有
被
包
抄
之
危
險
• 

A
又
訊
。
北
平
現
爲
共
黨
行
致
總
機
關
 

。
共
黨
雖
未
宣
佈
遷
都
•
但
北
平
實 

際
已
成
爲
共
車
管
轄
區
之
首
都
云
，

發

單

採

辦

 

宀

△

重

要

電

報

®
 用
斷
指
刑
懲
罰
扒
手 

合
衆
社
上
海
電
。
昨
廿
一
日
上
海
警
局
 

宣
布 
一 
根
絶
扒
手
辦
法
。
自
現
在
起 

•
警
局
警
吿
，
如
捕
獲
扒
手
・
當
罰 

以
切
斷 S
指
之
垂
刑
。

©
吸
收
僑
匯
之
新
辦
法 

廣
州
電 - 
風
傳
?
久
之
僑
滙
吸
收
新
辦
 

法
。
經
於
昨
十
七B
實
施
、
此
項
辦 

法
•
要
点
有
二
・

&
e
。
取
銷
外
滙
牌
價
。
對
僑
滙
收
購 

。
每
日
視
外
滙
自
由
市
價
訂
定
•
原 

則
上
每
日
分
上
午
下
午
時
間
訂
定
• 

如
當
日
金
融
變
動
過
劇
•
亦
可
隨
曦 

調
整
・

▲
②

。
辭
理
原
幣
活
期
存
款
。
爲
便
利 

僑
眷
僑
酒
可
以
原
幣
作
存
欵
■
照
原 

幣
月
息
二
厘
開
支
存
戶
•
僑
眷
如
需 

用
若
干
・
可
隨
時
由
銀
行
開
支
票
領
 

收
，
其
價
格
依
照
領
取
時
市
慣
十
足
 

支
付
•

▲
此 
一 
辦
法

於
廣
州
。
包

適
用
於
全
國
。
上
海
•
四
邑
■
汕
頭 

。
同
時
實
施
。

A
注
意
四
邑
僑
卷
・
據
中
國
銀
行
當 #
 

人
稱
■
四
邑
方
面
因
無
中
國
銀
行
殷
 

立
・
故
其
僑
酒
收
購
價
格
則
依
照
廣
 

州
價
格
辦
理
。
由
此
間
厅
局
隨
時
佬 

吿
，
以
便
朗
整
。
相
信
四
邑
方
面
大
 

量
通
天
仄
宫
能
大
量
吸
入
■
關
於
外 

，
幣
收
兌
問
題
。•
刻
只
限
收
兌
英
金
豈
 

種
•
草
南
方
面
將
增
加
收
止
港
幣
。 

並
由
中
中
交
三
行
同
時
辦
理
•

出fe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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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盡

唐
山
生
油

大
小
矇
豉

大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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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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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便 

।
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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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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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LEE
der 

嗯
◎
待
聘

某
君
在
祖
國
曾
受
高
等
教
育
，
今
願
以 

餘
暇
擔
任
家
庭
華
文
教
師
，
本
埠
僑
胞 

有
欲
栽
培
子
弟
者
，
請
函
本
報
轉
交
， 

信
封
請
寫
明
聘
請
敎
師
。

£

本
處
接
車
行
李
食
物
運
 

•
輸
快
捷
妥
當
價
餞
俱
照
 

市
例
並
有
棧
房
代
貯
行
 

一 李
禮
拜
與
休
假
日
照
常
 

一 服
務
但
須
預
早
通
知
僑
 

一
胞
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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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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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磅
罐
庄

每
罐
一
元
一
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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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本
報
價
目
表
，(
零
洁
每
份
六
仙
)

本 報一 
電

△
华月 

雲域派到 
一元二五 

本埠郵寄一元五毫 

加屬美墨 
一 元 四五 

申國各國 
一元 五毫

A
毎季 

三元七五 
四元 五毫 

四元 零五 
四元 五毫

△
半如 

七元 五毫 
九 
元 

七元九五 
九 
元

△
全年 

費十五元 
壹十八元 

十五元六 

«
十八元

掛一 
號
，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
~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
呈 - 

- 

司
理
部
敗 
一

鮮
靚
鹹
魚 

九
龍
吊
片 

一 馬
尾
津
絲 

一 沙
井
螺
豉. 

一 鹹
脆
花
生 

唐
山
生
油 

一
合
時
瓜
菜步

o  <aaxxe^()-w
ll^o  •^■a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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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
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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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與
暹
羅
歷
史
關
係 

、 

及
其
排
華
遠
近
因
素 

孤
風
 

雍
正
二
年
曾
以
「
天
南
樂
國
」
匾
龜
賜
之
。
認
爲
藩
屬 

次
年
福
撫
陳
大
 

受
奏
言 

閩
商
前
赴
暹
羅
販
米
。
其
國
木
材
甚
賤
。
應
聽
造
船
運
囘
。
給
照
查 

驗
•
報
叮
。
此
爲
暹
羅
木
材
■
正
式
入
口
之
始
-

先
是
明
正
德
中
。
諭
選
暹
羅
留
學
生
。
入
舘
肄
業
。
迭
有
通
使
一
迨
至 - 

七
六
七
年
淸
乾
隆
時
間
。
其
亞
猶
地
朝
素
所
嗎
鄰
王
。
亡
於
緬
旬
華
人
「
一 

鄭
昭
」(
廣
東
潮
州
人
)
時
適
官
其
國
•
乃
糾
集
官
兵
百
姓
•
起
義
匡
復
• 

率
逐
緬
人
而
恢
復
其
國
。
人
民
擁
戴
，
卽
登
王
位
。
當
明
之
世
。
其
属
已
有
識
一 

漢
文
者
。
其
官
印
爲
明
所
頒
。
其
衣
服
習
俗
有
與
明
相
類
者
"
明
人
繙
譯
三
國 

演
義
•
以
教
其
國
人
。
所
以
暹
人
最
崇
拜
馬
援
諸
葛
亮
■
而
熟
知
七
擒
孟
僅
之 

故
事
•
現
在
基
督
教
牧
師
。
含
藉
漢
音
以
述
聖
經
，
當
時
準
人
當
傕
・
大
國
之
一 

文
化
藝
術
。
更
乘
勢
而
輸
入
鄭
昭
得
國•
爲
中
民
族
最
光
榮

之
史
頁
・ 
後
讓
位
其
婿
披
耶
郤
克
里
。(
或
説
義
子
)
卽
拉
瑪
第
一 
世

賜
名
鄭
華
。(
又
卽
郎
佛
)
履
有
郎
王
廟
•
(
鄭
昭
)
國
人
禮
拜
虔
誠
■ 

自
吳
晋
以
及
淸
末
。
未
小
失
和
，•
尤
其
明
淸
兩
代
・
最
爲
忠
順
。
如
起
兵 

以
應
李
定
國
之
師
，
夾
攻
緬
旬
•
夾
攻
日
本
緒
役
♦
功
雖
不
成
。
均
著
勞
績
。 

暹
人
口
約 
一 
千
二
百
萬
，
地
境
與
緬
旬
安
南
毗
連
•
崇
尙
佛
教
•
爲
農
業
國
♦ 

華
僑
居
留
者
■
約
二
百
五
十
萬
・
有
説
三
百
萬
至
五
百
萬
・
據
熟
識
暹
情
者
言
 

。
雖
未
有
精
細
統
計
。
二
百
五
十
萬
爲
最
低
度
■
因
華
僑
有
一 
半
與
彼
通
蜡
媾
 

■
華
暹
血
統
同
源
。
難
以
分
辨
而
僑
生
亦
未
分
明
國
籍
者
•
華
僑
實
握
經
濟4
 

耳
。
米
壟
商
業
幾
佔
七
成
•
而
活
動
政
界
者
亦
不
少
•
可
謂
盛
矣
•
此
歷
史
關

係
上
之
大
槪
情
毛
也
•

■

排
举
之
遠
近
因
素

千
百
年
以
來
・
中
暹
一
家
。
手
足
一
体
・
饅
無
所
謂
 

暹
日
華
。
排
準
從 

何
而
發
生
■
有
之
。
則
爲
一
八
五
七
年
拉
瑪
四
世
。
當
時
法
人
思
攫
暹
羅
爲
己

爲
漁
鮮3

然
忌
奉
人
之
據
有
貿
易
市

與
之
締
結
嫦
商
友
好

塲
也

嗾
使
無
知
土
人
。
破
壞
華
僑
商
店
・
但
風
潮
不
大♦
施
即
寢
息
-
此
亦

可 

排
華
之
遠
因
也
•

偷
謂
眞
正
排
華
暴
行
。
則
以
一
九
三
三
年
暹
細
再
次
內
亂
後
•
披
耶
拍
鳳 

執
政
爲
厲
害
。
斯
時
日
本
睥
睨
東
方
•
對
於
南
進
政
策
•
認
爲
生
命
線
之
一
。 

而
以
暹
羅
爲
對
象
。
極
量
宣
傳
其
祖
先
系
統
•
與
暹
同
宗
。
所
謂
「
暹
羅
蹒
山 

田
氏
興
亡
記
」
■
「
暹
羅
風
土
軍
記
說
」
藉
以
誘
騙
暹
人
。
又
擬
投
資
開
鑿
萊
 

加
峽
運
河
•
以
圖
謀
星
嘉
波
。
於
是
竭
力
籠
絡
耶
氏
。
激
館
赴
日
觀
操
購
械
。 

又
贈
以
軍
艦
乃
以
誇
耀
軍
容
，
迨
耶
氏
晉
謁
日
皇
"
又
賜
予
四
等
勳
章
，
從
此 

耶
氏
對
日
畏
威
懷
德
••
遂
聽
日
人
唆
推
挑
撥
。
而
日
人
冀
奪
率
僑
經
濟
權
。
不 

一
惜
千
方
百
料
。
假
手
以
排
華
矣
。
未
幾
・
日
本
)
敗
塗
地
。
耶
氏
亦
去
職
。
聯 

一
國
思
利
用
傀
儡
。暹
民
又
缺
少
民
治
智
識
•
耶
氏
死
灰
復
燃
。
重
登
政
治
舞
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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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仇
視
史
甚•
此
排
華
之
近
因
也
。

一 

至
於
排
華
苛
例
如
•
重
徵
捐
稅
。
限
制
移
民
■
盤
剝
商
人
，
虐
待
勞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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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摧
殘
教
育
。
强
迫
同
化
種
種
•
(
事
實
迭
見
近
年
報
章
恕
不
綱
目
列
舉
)
蓋
彼 

一
所
行
動
。
實
無
排
華
之
充
足
理
由
，
最
近
又
籍
口
防
共
。揉
取
緊
急
措
音
。
倘 

一一 
個
國
家 

對
於
他
國
僑
民
•
不
遵
守
互
惠
協
約
・
而
可
以
濫
施
法
外
行
動
。 

j

損
害
他
國
權
益
•
何
公
法
友
誼
之
可
言
(
現
任
暹
使
謝
保
樵
氏
交
涉
情
形
如
何
 

一
未
詳)
總
而
宫
之
「
兄
弟
不
和
，
鄰
里
見
欺
」
我
國
人
其
知
所
趨
向
矣
(
至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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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帝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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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八
年
三
月
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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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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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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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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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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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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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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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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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千
五
百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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